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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考 便 覽  
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 

立 法 會 議 員 與 申 訴 專 員 舉 行 的 會 議  
 

 
如 何 確 保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的 服 務 質 素 ？  
 
( i )  在 財 政 緊 絀 的 情 況 下 所 採 取 的 措 施  
 
 首 先 ， 我 希 望 就 楊 森 議 員 的 提 問 澄 清 一 下 ： 本 署 職 員

人 數 由 二 零 零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9 8 人 減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三

月 三 十 一 日 的 8 8 人 ， 並 不 是 基 於 財 政 方 面 的 考 慮 ， 而 是 因

為 在 那 段 期 間 ， 借 調 至 本 署 的 公 務 員 逐 步 由 申 訴 專 員 聘 用 的

合 約 人 員 取 代 。 由 於 本 署 讓 每 名 新 入 職 人 員 有 一 段 交 接 適 應

期 ， 因 此 ， 在 公 務 員 全 部 調 回 政 府 前 的 那 段 期 間 ， 出 現 了 人

手 較 充 裕 的 現 象 。 其 實 ，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下 半 年 ， 本 署 職 員 人

數 已 減 至 9 1 名 。  
 
 本 署 調 查 主 任 的 人 數 一 直 維 持 在 4 0 名 左 右，而 職 員 總
人 數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輕 微 下 降 至 8 8 人 ， 是 由 於 精 簡 行 政 及 支

援 方 面 的 人 手 所 致 。  
 
 為 應 付 這 幾 年 預 期 會 出 現 的 財 政 緊 絀 情 況 ， 我 們 採 取

了 下 列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本 署 財 政 穩 健 ， 並 為 員 工 提 供 持 續 的 職

業 發 展 機 會 ：  
 

( a )  檢 討 薪 酬 制 度 ， 取 消 自 動 增 薪 制 ， 改 為 於
員 工 續 約 時 按 表 現 調 整 薪 酬 。  

 
( b )  經 常 檢 討 工 作 程 序 和 效 率 ， 確 保 管 理 層 對

工 作 流 程 中 出 現 的 任 何 阻 延 能 迅 速 作 出 反

應 ， 全 面 提 高 成 本 效 益 。  
 
( c )  靈 活 調 配 人 力 資 源 。 自 二 零 零 一 年 脫 離 政

府 機 制 後 ， 本 署 便 一 直 透 過 內 部 人 力 資 源

調 配 及 聘 請 富 經 驗 的 臨 時 或 非 全 職 人 員 ，

來 應 付 突 然 增 加 的 工 作 量 。 這 些 靈 活 安 排

使 本 署 得 以 從 容 面 對 工 作 量 多 寡 的 變 動 ，

成 效 顯 著 。  
 
( d )  提 供 穩 定 的 職 業 及 發 展 機 會 。 本 署 自 脫 離

政 府 機 制 後 ， 已 制 定 適 切 有 效 的 運 作 及 管

理 策 略，處 理 日 常 工 作，以 達 致 成 本 效 益。

由 於 財 政 穩 健 ， 本 署 可 以 聘 用 及 保 留 合 適

的 人 才 ， 為 現 職 人 員 提 供 穩 定 的 職 業 及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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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機 會 ， 並 在 適 當 時 候 擢 升 優 秀 員 工 。 雖

然 本 署 的 薪 酬 條 件 不 及 那 些 與 公 務 員 薪 酬

制 度 掛  的 其 他 政 府 資 助 機 構 ， 但 由 於 本

署 擁 有 足 夠 儲 備 ， 故 可 以 為 員 工 提 供 職 業

保 障 ， 這 點 是 其 他 政 府 資 助 機 構 無 法 比 擬

的 。  
 

 由 於 上 述 措 施 ， 本 署 有 信 心 維 持 一 支 高 效 率 的 員 工 隊

伍 ， 全 心 全 意 為 市 民 提 供 優 質 的 服 務 。  
 
 
( i i )  電 話 投 訴 服 務  
 
 本 署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三 月 底 推 出 電 話 投 訴 服 務 ， 方 便 市

民 提 出 投 訴 。 不 過 ， 這 項 服 務 只 適 合 於 以 下 類 別 的 投 訴 ：  
 

( a )  投 訴 事 項 簡 單 直 接，可 以 在 1 5 分 鐘 內 說 明
情 況 (假 如 投 訴 熱 線 常 被 佔 用，其 他 投 訴 人
無 法 在 合 理 時 間 內 接 通 本 署 的 電 話 ， 便 會

轉 而 投 訴 本 署 )；  
 
( b )  所 涉 及 的 部 門 或 機 構 不 多 於 兩 個 ； 以 及  
 
( c )  無 須 提 供 大 量 文 件 或 其 他 資 料 作 證 。  
 

 為 確 保 投 訴 資 料 準 確 無 誤 ， 本 署 職 員 會 把 電 話 投 訴 內

容 筆 錄 ， 然 後 郵 寄 給 投 訴 人 核 實 及 簽 署 ， 確 認 同 意 本 署 處 理

他 的 投 訴 。  
 
 鑑 於 投 訴 數 字 有 整 體 上 升 趨 勢 ， 儘 管 電 話 投 訴 的 數 字

逐 年 下 降 ， 但 我 們 認 為 這 並 沒 有 甚 麼 特 別 的 意 義 。 這 可 能 只

反 映 在 某 些 時 間 內 ， 投 訴 人 較 喜 歡 採 用 某 種 投 訴 方 式 ， 又 或

者 是 他 們 所 提 出 的 投 訴 性 質 較 為 複 雜 ， 不 適 合 用 電 話 投 訴 方

式 處 理 。  
 
 

 
申 訴 專 員 公 署  
2 0 0 4年 1 1月  
 














